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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金伯利进程
证书制度管理规定

（2024 年 7 月 29 日海关总署令第 269 号公布

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）

第一条 为了履行国际义务，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，

制止冲突钻石非法交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和联合国大会第55/56号决议、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规定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海关对进出口毛坯钻石实施金伯利进

程证书制度的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海关总署是我国实施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管理部

门。

海关总署指定的主管海关负责审核进口毛坯钻石随附的金

伯利进程证书，签发出口毛坯钻石金伯利进程证书，对进出口毛

坯钻石实施查验。

第四条 金伯利进程证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官方证明文

件。
第五条 进口毛坯钻石的来源国和出口毛坯钻石的目的国应

当是金伯利进程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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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伯利进程成员名单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布。

第六条 进口毛坯钻石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凭来源国指定

机构签发的金伯利进程证书向海关如实申报。

第七条 海关受理申报后，在指定地点及收货人或者其代理

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审核金伯利进程证书，对进口毛坯钻石实施查

验。

必要时，海关可以对金伯利进程证书进行成员间核对。

第八条 经审核查验，进口毛坯钻石与金伯利进程证书记载

信息一致的，海关允许进境，并向来源国指定机构签发进境确认

证明；进口毛坯钻石与金伯利进程证书记载信息不一致的，经来

源国指定机构同意，海关根据审核查验结果变更金伯利进程证书

记载信息，允许毛坯钻石进境，并向来源国指定机构签发进境确

认证明。

不符合前款情形的，海关应当告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将毛

坯钻石退回至来源国。海关可以根据与来源国指定机构的协商情

况签发技术证书。

第九条 出口毛坯钻石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声

明毛坯钻石为非冲突钻石且目的国为金伯利进程成员，并向海关

如实申报。

对于声明开采自中国境内的毛坯钻石，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

还应当提交采矿许可证复印件、采矿权人出具的毛坯钻石开采证

明和国内交易的相关单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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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声明非开采自中国境内的毛坯钻石，发货人或者其代理

人还应当提交进境时随附的金伯利进程证书。毛坯钻石在境内经

过进一步加工的，应当提供加工有关材料。

第十条 海关受理申报后，在指定地点及发货人或者其代理

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审核申报信息，对出口毛坯钻石实施查验。

第十一条 经审核查验，出口毛坯钻石符合本规定要求的，

海关签发金伯利进程证书，监督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将毛坯钻石

及金伯利进程证书置于防损容器中，并告知目的国指定机构金伯

利进程证书的相关信息。

出口毛坯钻石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，海关不予签发金伯利进

程证书。

第十二条 已经出口的毛坯钻石，经目的国指定机构与海关

协商退回至中国境内的，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凭金伯利进程

证书以及目的国指定机构签发的技术证书，向海关申报。海关审

核查验后，将技术证书退回至目的国签发机构，原金伯利进程证

书同时失效。

第十三条 海关和毛坯钻石收发货人应当对申报单证、金伯

利进程证书和技术证书等材料进行归档，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3

年。

第十四条 海关签发的金伯利进程证书和技术证书自签发之

日起 60 日内有效。

第十五条 对过境、转运和通运的毛坯钻石，海关在运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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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负责人确保毛坯钻石防损容器未开封且未受损的情况下，可以

不予审核金伯利进程证书和实施查验。

第十六条 为方便贸易，便于监管，有关钻石交易机构应当

配合海关工作，并提供必要的条件。

第十七条 海关总署按照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的要求及时交

换数据，统一对外发布有关信息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

以处理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含义：

金伯利进程，是指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的、负责打击冲

突钻石非法交易的国际性组织机构。

冲突钻石，是指根据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

议，为资助颠覆或者推翻合法政府等各类武装冲突，由反叛运动

或者其同盟所使用的毛坯钻石。

毛坯钻石，是指未经加工或者经过简单切割或者部分抛光，

归入《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》7102.10、7102.21和7102.31的

钻石。

金伯利进程证书，是指由来源国指定机构签发的，证明证书

上所列的毛坯钻石符合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有关规定、不属于冲

突钻石的书面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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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证书，是指因毛坯钻石真实情况与所附金伯利进程证书

记载信息内容不一致，由目的国指定机构签发的随附于退回来源

国毛坯钻石的书面文件。

来源国，是指金伯利进程证书上记载的、毛坯钻石合法地最

后实际离开的某一金伯利进程成员。

目的国，是指金伯利进程证书上记载的、毛坯钻石合法地最

先实际进入的某一金伯利进程成员。

指定机构，是金伯利进程成员负责对其进出口的毛坯钻石实

施查验、审核和签发金伯利进程证书以及技术证书的机构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中的文书格式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2 年 12

月 31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42号公布、根据 2018

年 3月 6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号、2018年 4

月 28 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、2018 年 5 月 29 日海关总署令第

240号、2018年 11月 23日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改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实施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